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乌拉特中旗 2025 年义务教育阶段阳光分班
实施方案

为促进依法办学、规范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，根据市教

育局《关于做好 2025年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》

（巴教通字﹝2025﹞63 号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旗教育实际，制

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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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，促进教育公平，通过“阳光

分班”让每一名学生都能享受到公平公正的教育，规范学校办学

行为，切实巩固我旗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按照公平公正、公开透明、强化监督、严肃问责的原则，严

格实施中小学校“阳光分班”工作，使中小学“择班”现象得到有效

遏制，营造有利于教育健康发展、学生健康成长的公平公正的教

育环境和舆论氛围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进一步加强阳光招生工作的监督指导，特成立乌拉特中旗

“阳光分班”工作领导小组，其组成人员名单如下：

组 长：刘建平 （旗教育局主要负责人）

副组长：乌云图 （旗教育局机关党委副书记、副局长）

张永军 （旗教育局副局长）

李海兵 （旗教育局副局长）

史丽萍 （旗纪检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组长）

胡小强 （旗教育局党组成员）

张 亮 （旗教育局党组成员）

成 员：李瑞军 （旗教育局基础教育股股长）

贾建强 （旗教育局人事股股长）

王文进 （旗教育局办公室主任）

周永陶 （旗教育局教师发展中心主任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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薛献权 （旗教育局招生办主任）

康海星 （旗教育局督导室主任）

张 俊 （旗教育局安全股股长）

冯晓琼 （旗教育局基教股学籍管理员）

各中小学校校长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主任由教育局副局长李海兵兼

任。

四、分班程序

为保证中小学校分班过程的公开透明，在分班过程中，要精

心组织，周密安排，规范分班工作程序。

1.确定教师组合。各学校要按照新老教师均衡搭配、骨干教

师和普通教师均衡搭配、男女教师均衡搭配的原则，确定班主任

和任课教师组合名单，报教育局备案并在学校公示。

2.招生系统一键分班。在相关人员的共同监督下，运用巴彦

淖尔市义务教育招生系统进行一键分班。分班结果现场公布，一

式 4份备查并在校内公示。分班结果一经确定，不得再进行任何

调整。一年级新生班额不超过 45人，七年级新生班额不超过 50

人。

3.分班结果查询：分班结束后家长可登录“蒙速办 APP”查询

或到相关学校公示栏查看分班结果。

4.对未按时报到和转入学生的处理。对小学 6周以上适龄儿

童未到小学报名且没有取得免缓学资格和小学毕业生未按时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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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中报到的学生，按照 6周以上适龄儿童名单和小学毕业生名单

直接分配学校并与已报名学生统一进行阳光分班。分班前未报名

的转入学生由教育局统一安排，编入班额数最少的班级，如片区

学校学位已满，由教育局统一调配到学位空缺的学校就读。

5.学籍注册和录取核办。学校按照“阳光分班”工作要求分班

结束且学生正常入学后，教育局将按照“阳光分班”结果为新生进

行学籍注册和录取核办。禁止各中小学校单独线下招生。

五、分班时间、地点安排和新生报名

旗直小学阳光分班由旗教育局统一组织，分班地点为第一小

学博艺楼四楼报告厅；第一中学、第二中学阳光分班工作由海亮

教育集团组织；实验学校、乡镇学校阳光分班工作按照分班程序

自行安排，分班结果报旗教育局基础教育股备案。

届时将邀请部分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学校教师代表、新生

家长代表以及旗纪检、融媒体中心等部门领导全程参与并进行监

学 校 分班时间 报到时间

第一小学

第二小学

第三小学

8月 28日 8月 31日

第一中学

第二中学

以学校具体通知

时间为准

以学校具体通知

时间为准

其他学校 学校自行安排 8月 3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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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统一思想，提高认识。实行“阳光分班”有利于巩固提高义

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果，有利于遏制“择班”这一社会热点现象，

维护教育公平，有利于调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和对教师业务绩效

的科学评价。各学校要从办好让人民满意教育的高度出发，自觉

规范办学行为，树立良好的教育行风。

2.积极宣传，营造氛围。各学校要利用网站、新闻媒体公开

宣传“阳光分班”的程序和方法，取得社会各界的理解和支持，努

力营造有利于“阳光分班”工作的社会环境和良好的舆论氛围。

3.完善机制，加强管理。学校要根据旗教育局制定的招生计

划和学校实际的入学人数，一次性“阳光分班”完成后，不得擅自

安排未参与“阳光分班”学生进班。学生不得串班、调班，无特殊

原因不得随意调换班主任。开学后，教育局将及时深入学校和班

级，对“阳光分班”结果进行跟踪抽查，对经查实存在违反要求的

学校领导和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查处。

教育局举报电话：0478-7978656

旗纪委监委派驻教育局纪检监察组举报电话：0478-5917179

乌拉特中旗教育局

2025年8月22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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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
乌拉特中旗教育局办公室 2025年 8月 22日印发


